
城步环境保护局单位概况
    　　一、 单位主要职能
    指导、协调、监督生态保护工作。组织编制生态保护规划；组织评估生态环境质量状况，监督对生态环境有影响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活动、重要生态环境建设和生态破坏恢复工作；指导、协调、监督各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森林公园的环境保护工作；协调和监督野生动植物保护、湿地环境保护、荒漠化防治工作；协调指导农村生态环境保护，监督生物技术环境安全，参与生物物种（含遗传资源）工作；组织协调全市生物多样性保护。属于全额拨款的行政单位，会计核算和管理办法执行的是行政单位会计制度。
　　二、部门决算单位构成

    全局独立核算机构数为1个，有行政编制40人，2016年末现有在职人数40人。

